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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述名称分别具有以下含义： 

公司/光华科技 指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中伦 指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经办律师 指 本所经办律师全奋、陈竞蓬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高性能锂电池材料投资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

目的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投资项目/本项目 指 
项目名称为“高性能锂电池材料项目”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3-3-1-4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东光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科技”或“公司”）的委托，作为光华科技本次申

请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为

光华科技本次发行提供法律服务、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光华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高性能锂电池材料项目”（以下简称“投资项目”或“本项目”）

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10 号富力中心 23 层，邮编 510623 

23/F, R&F Center, 10 Huaxia Road, Zhujiang New Town,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23, P. R. China   

电话/Tel：+86 20 2826 1688  传真/Fax：+86 20 2826 1666 

网址：www.zhongl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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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且该等意见是基于本所律师

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作出的； 

（二）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光华科技提供的与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相关的文件资料的正本、副本或复印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

和验证。光华科技已对本所律师作出如下承诺和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有

关本次发行涉及的高性能锂电池材料项目的资料以及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

所有法律文件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或口头证

言等）均是完整的、真实的、有效的，且已将全部事实向本所律师披露，无任何

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

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

授权并有效签署该等文件。 

（三）本所律师已对光华科技提供的相关文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进行核查，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缺少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项，本所律师依赖政府有关部门、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以及各方对有

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声明和承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四）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有关文件

和资料，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文件的某些数

据、内容和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内容或结论的真实性

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本所以及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内容或结论并不具

备核查和作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五）本所律师同意光华科技在其关于本次发行申请的资料中自行引用或按

监管部门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

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六）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光华科技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

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七）本所律师对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

所、资产评估机构等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件，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在履行法律

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务在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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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对于不是从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经核查和验证后作

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 

基于上述声明，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就本次发行涉及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事项

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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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项目背景 

根据光华科技提供的资料及 2021 年 12 月 1 日公告的《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2021 年非公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光华科技及全资子公司珠海中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

式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高性能锂电池材料项目”，本次投资项目的主要产品为磷

酸铁（FePO4）、碳酸锂（Li₂ CO₃ ）、铜（Cu），主要内容为利用拆解退役磷

酸铁锂电池得到的正极粉和负极片作为主要原材料，建设年产 5 万吨磷酸铁和

1.15 万吨碳酸锂的综合回收生产线。 

二、本次投资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一）本次投资项目相关产品不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本次投资项目的主要产品为碳酸锂、磷酸铁、铜。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公布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

（2021 年版）》，该名录共收录了 932 种“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其中

不包括“碳酸铁”，包括 “铜”（行业名称“铜冶炼”，产品代码 331103xx）、

“碳酸锂”（行业名称“无机盐制造”，产品代码 2601220207，盐湖卤水法工

艺除外）。 

根据光华科技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投资项目生产的铜是从

电池废料中分拣出的铜金属，生产过程中不存在铜冶炼工艺，对环境影响较小。 

根据光华科技提供的资料及 2021 年 12 月 1 日公告的《2021 年非公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投资项目是

在对退役磷酸铁锂电池回收料进行处理的同时产出碳酸锂等产品，属于资源化回

收，并非直接从固体矿石中原始提取，与以提取固体矿石方式直接生产碳酸锂及

传统锂回收生产的工艺及工序不同。并且公司针对传统回收工艺的锂和磷铁渣全

组分回收率低、废水多、能耗高等技术难题，掌握退役磷酸铁锂电池综合回收利

用的若干核心工艺并取得相关专利技术，对退役磷酸铁锂电池进行高值化回收利

用，生产过程较传统生产过程具有流程简化、经济实效、绿色环保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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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网站

（cpquery.cnipa.gov.cn）查询，公司拥有的与回收退役磷酸铁锂电池生产碳酸锂

工艺及工序相关的主要专利技术如下： 

序
号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专利名称 申请日 
有效
期 

说明书摘录 

1 2020102070076 发明 

废旧磷酸铁锂正极
材料的回收再生方

法 

2020.03.23 20 年 

工艺简单，安
全环保，能耗
低，无副产物，
杂质含量低 

2 2019103271436 发明 

废旧磷酸铁锂电池
循环利用制备磷酸
铁锂正极材料的方

法 

2019.04.23 20 年 

简 化 工 艺 流
程，具备优异
的电化学性能 

3 201910327160X 发明 

一种废旧锂离子电
池焙烧尾气资源化

利用的方法 

2019.04.23 20 年 

无二次污染产
生、工艺简单、
能耗低、产品
纯度高 

4 2019103272161 发明 

一种废旧锂离子电
池有价元素综合回

收的方法 

2019.04.23 20 年 

原 料 无 需 分
拣、回收效果
好、无废水排
放，环境友好 

5 2019100903557 发明 
一种锂电池石墨负
极材料的回收方法 

2019.01.30 20 年 
流程短，工序

少 

6 2019100903839 发明 
一种回收锂电池含

硅废旧石墨的方法 
2019.01.30 20 年 

流程短，工序
少 

7 2018108164351 发明 

废旧锂离子电池正

极材料循环利用制

备三元正极材料方

法 

2018.07.24 20 年 

原 料 来 源 广
泛，流程简短，
设备简单 

8 2017101915995 发明 

一种从废旧锂离子

电池中综合回收有

价金属的方法 

2017.03.28 20 年 

无需分选，有
家金属回收率
高 

9 2016104799667 发明 

一种从废旧锂离子

电池材料中综合回

收有价金属的方法 

2016.06.27 20 年 

工艺简单，流
程短，试剂成
本低 

另外，根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发布的《广东省坚

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实施方案》（粤发改能源[2021]368 号）及附件，

光华科技本次投资项目所规划的主要产品不在该方案规定的“‘两高’行业高耗

能高排放产品或工序”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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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次投资项目涉及的产品不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二）本次投资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2020 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工作计划》（工信

部节函[2020]1 号），本投资项目所规划的主要产品未被列入其重点高耗能行业

能耗专项监察范围。根据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的《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

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版）》（发改产业[2021]1609 号），本项目所规

划的主要产品不属于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2019 年修订），公司本次

投资项目属于“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C42）”和“电子专用材料制造（C3985）”；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9 号），

该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类项目“十九、轻工”之“14、锂离子电池用三元和多元、

磷酸铁锂等正极材料、中间相炭微球和硅碳等负极材料、单层与三层复合锂离子

电池隔膜、氟代碳酸乙烯酯（FEC）等电解质与添加剂；废旧电池资源化和绿色

循环生产工艺及其装备制造”，不属于淘汰类及限制类项目；同时，该项目也属

于国家鼓励类项目“九、有色金属”之“3、高效、节能、低污染、规模化再生

资源回收与综合利用：（1）废杂有色金属回收利用”、“四十三、环境保护与

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之“37、电动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梯级利用、再

生利用等，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技术装备：自动化拆解技术装备；自动化快

速分选成组技术装备；电池剩余寿命及一致性评估技术装备；残余价值评估技术

装备；梯次利用技术装备；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高效再生利用及无害化处

理技术装备”，本次投资项目有助于减少退役电池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符合环保

理念。 

综上，公司本次投资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三、本次投资项目不属于限制类、淘汰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9 号），本次募投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类项目“九、有色金属”之“3、高效、节

能、低污染、规模化再生资源回收与综合利用：（1）废杂有色金属回收利用”、

“十九、轻工”之“第 14 条、锂离子电池用三元和多元、磷酸铁锂等正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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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相炭微球和硅碳等负极材料、单层与三层复合锂离子电池隔膜、氟代碳酸乙

烯酯（FEC）等电解质与添加剂；废旧电池资源化和绿色循环生产工艺及其装备

制造”，也符合“四十三、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之“37、电动汽车废

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梯级利用、再生利用等，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技术

装备：自动化拆解技术装备；自动化快速分选成组技术装备；电池剩余寿命及一

致性评估技术装备；残余价值评估技术装备；梯次利用技术装备；正极、负极、

隔膜、电解液高效再生利用及无害化处理技术装备”，以上项目类别均不属于淘

汰类、限制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财政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做好 2018 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

（发改运行[2018]554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

关于做好 2019 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19]785 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 号）、《工

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工信部联产业

[2011]46 号）以及《2015 年各地区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公告 2016 年第 50 号）等规范性文件，全国淘汰落后

和过剩产能行业为：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

炼、水泥（熟料及磨机）、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铅蓄电池（极板及组

装）、电力、煤炭。公司本次投资项目不属于以上国家淘汰落后产能行业。 

综上，公司本次投资项目不属于限制类、淘汰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 

四、本次投资项相关资质取得情况及后续安排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适当核查，本次投资项目已取得珠海

市金湾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具体情况如下： 

登记备案 

项目代码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单

位 

项目总投

资（万元） 

建

设

性

质 

计划开

工时间 
建设规模及内容 

2112-440404-04-01-981383 

高

性

能

锂

电

珠

海

中

力

新

123,863.45 
新

建 

2022 年

4 月 

项 目 用 地 面 积

83,000 平方米，主

要针对退役磷酸

铁锂电池正极粉

和负极片进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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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材

料

项

目 

能

源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合回收及高值利

用，计划一期建设

年产 5 万吨磷酸

铁、1.15 万吨碳酸

锂、1.4 万吨铜的

综合回收生产线，

拟建正极粉回收

车间、负极片回收

车间及相关公用

配套设施、办公楼

等 ， 建 筑 面 积

67,849 平方米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适当核查，本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及项目备案已完成，环境影响评价、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手续正在进行中。

根据公司的相关公告信息，将加强工程建设过程中各类风险的事前管控，确保在

既定建设期内竣工和验收，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光华科技本次投资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不

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2.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限制类、淘汰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 

3. 本次募投项目尚未建成，公司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应标准，开展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及节能评估等工作，依法依规进行募投项目的建设、生产和管理。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盖章并由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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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高性能锂电池材料投资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法律意见书》的

签章页）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章小炎 

经办律师：                 

 全  奋 

   

 经办律师：                 

陈竞蓬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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